
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

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

关于公司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事项，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

料，经过认真讨论和审核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投资参与设立合伙企业，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取投资

收益，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好的投资回报，该合作模式也将帮助公司发展能与公

司产生业务协同效应的优质项目储备，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。同时，本次

投资可能受宏观经济、行业政策、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，在合伙企业后续经

营中，可能存在项目实施、风险管控、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退出等多方面风

险因素。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公司将密切关注并防范风险，努力维护公司

投资资金的安全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本次交易的审议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交易

事项无异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

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）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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